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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收调解书的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9年 7

月 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收调解书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明工程”）

承接的山东诚尚能源有限公司魏沟村光伏扶贫电站项目和山东星球企业孵化有

限公司米山顶村光伏电站项目，华明工程按合同要求完工，因工程回款晚于预期，

为了加快回款进度，掌握处置项目的主动性避免工程款的拖欠，经过公司努力及

法院的协调，对方同意华明工程有权按照协议处置山东诚尚能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诚尚公司”）100%股权、山东星球企业孵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球公

司”）100%股权、山东亿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兆公司”）99%股权，

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原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被告：山东诚尚能源有限公司、山东亿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高某、高某某、

高某某、山东星球企业孵化有限公司； 

（二）纠纷的起因 

原告华明工程已与被告诚尚公司、高某签订《山东诚尚能源有限公司魏沟村

20MW 光伏扶贫电站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原告华明工程与被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告高某、星球公司签订《山东星球企业孵化有限公司米山顶村 60MW 光伏电站项

目（一期 20MW）EPC 总承包合同》《山东星球企业孵化有限公司米山顶村 60MW

光伏电站项目（二期 10MW）EPC 总承包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 

华明工程完成上述工程后，被告诚尚公司尚欠华明工程电站建设工程施工款

1.35亿元人民币，被告星球公司尚欠华明工程电站建设工程施工款 2.31亿元人

民币。 

（三）诉讼请求 

原告华明工程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诚尚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电站建

设工程施工欠款 1.35亿元。2、判令被告亿兆公司、高某、高某某、高某某对原

告承担相应的连带偿付责任。3、判令被告诚尚公司、亿兆公司、高某、高某某、

高某某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诉讼过程中，原、被告各方合意一揽子解决上述电站建设工程欠款的问题，

原告申请追加星球公司为被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诚尚公司立即向原

告偿还电站建设工程施工欠款 1.35亿元。2、判令被告亿兆公司、高某、高某某、

高某某对原告承担相应的连带偿付责任。3、判令被告诚尚公司、亿兆公司、高

某、高某某、高某某、星球公司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4、判令被告星球

公司立即向原告偿付电站建设工程款本金 2.3l亿元。5、判令被告高某对被告星

球公司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偿付责任。 

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明工程已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邮寄送达的《民事

调解书》。 

 

二、调解书主要内容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就如下

事项达成一致: 

1、高某、高某某授权华明工程处置诚尚公司、星球公司 100%股权，高某、

王某某授权华明工程处置其所持亿兆公司（无法律规定的不可出售的情形时）99%

股权，王某某应确保由刘某某代其所持亿兆公司 1%股权在无法律规定的不可出

售的情形时，按协议约定予以一并出售（以下简称“标的股权”），所得款项按调

解书约定优先用于归还工程欠款。 



2、单独出售诚尚公司股权用于偿还诚尚公司工程欠款之后剩余的金额，在

星球公司股权出售完成之前，由双方共管。星球公司股权出售完毕后，所得价款

不足覆盖工程欠款，差额部分由本条所述共管账户内的金额在一定金额范围内优

先偿付。 

3、授权委托期限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本授权委托为独家，诚尚公司、

高某、高某某、高某某、亿兆公司、王某某可自行出售，但出售价格亦应遵照协

议的约定。未经华明工程同意，诚尚公司、高某、高某某、高某某、亿兆公司、

王某某不得委托他人代为出售标的股权。 

4、高某以其全部自有资产对协议所涉及的星球公司工程欠款承担无限连带

责任。高某、高某某、亿兆公司承诺以其全部自有资产对协议所涉及的诚尚公司

工程欠款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若诚尚公司以协议约定价格出售且能覆盖诚尚公司

欠华明工程债务的，则高某某的无限连带责任自出售协议签署之日起终止。 

5、诚尚公司、高某、高某某、高某某、亿兆公司、王某某保证于华明工程

出售标的股权前取得股权质押权人同意。 

上述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在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予以

确认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华明工程于 2019年 7月 2 日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寄送送达回证。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公司的影响 

华明工程签收调解书后，若各方顺利履行调解书相关内容，华明工程将有权

按协议处置诚尚公司 100%股权、星球公司 100%股权、亿兆公司 99%股权，（根据

调解协议书的约定，华明工程独家出售股权含诚尚公司 60MW 光伏电站以及星球

公司 30MW光伏电站，合计 90MW 光伏电站项目）所得款项优先用于归还华明建设

50MW 工程剩余欠款，有利于华明工程解决星球公司、诚尚公司对华明工程的欠

款，有利于保证股东权益最大化。上述所列项目已经如期竣工，完成验收并网发

电，每月按照上网电价收取电费，并均被列入国家有关部委补贴名录。公司将根



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民事调解书》。 

特此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月 3日 


